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6年第10号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

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办理流程的公告

现将纳税人因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纳税人销售取得的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由地税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业务除外），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办理流程公告如下：

一、基本办理流程

（一）申请。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发票代开窗口）提交以下资料：

《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见附件）。

2.自然人申请代开发票，提交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3.其他纳税人申请代开发票，提交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不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二）预缴税款。纳税人在同一窗口申报缴纳增值税及其他地方税费，跨县、市、区提供建筑安装服务的企业纳税人还需预缴企业所得税。

（三）领取发票。纳税人在同一窗口领取发票。

二、特殊情形处理

（一）纳税人通过湖南省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代开增值税发票应缴纳增值税及其他地方税费；享受增值税优惠的纳税人申请免税代开增值税发票应到办税服务厅办理且只能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安装服务，应办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三）除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可以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个人，不能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申请汇总代开增值税发票的纳税人，应与税务机关签订委托代征税款协议，开具发票时需出具个人代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代征税款的详细清单。

（四）自然人申请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申请人无法到场的，可由经办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申请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办理。

（五）符合减免税条件代开的，纳税人直接在《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上填列减免税种、减免类型、减免原因，并按照优惠办理规范要求报送相关资料（不需报送《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办税服务厅代开发票时选择减免类型就行。

本公告是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办理流程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9号）有关要求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自2016年12月16日起施行。

附件：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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